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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关于印发《醴陵市2020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补贴方案》的通知

局属各单位：
现将《醴陵市2020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补贴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0年9月22日

[bookmark: _GoBack]
醴陵市2020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
项目补贴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适当补助秸秆机械切碎抛撒还田和离田利用，鼓励引导农民大力实施秸秆机械化还田，提升耕地有机质含量，提高耕地地力；鼓励引导农民大力实施秸秆离田利用，降低耕地重金属污染，防止秸秆焚烧，提升秸秆综合利用水平，促进绿色生态农业健康发展。
二、补贴对象
（一）醴陵市范围内直接从事农作物秸秆切碎抛撒还田作业和离田利用作业的农机专业合作社、农业生产组织和农户。
（二）六个镇级收储运中心（按实施方案要求招标产生），以秸秆收储量为补贴依据。
（三）三个秸秆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利用企业（按实施方案要求招标产生），以秸秆利用量为补贴依据。
（四）切碎抛撒还田和离田利用作业机械新安装的农用北斗终端实时监控装置。
按照先申请先补贴的原则。 2020年已享受社会化服务项目资金的部分不重复享受本项目补贴。
三、补贴内容及补贴标准
（一）秸秆切碎抛撒还田作业补贴90万元，按15元/亩补贴，申请作业机械必须安装有农用北斗终端实时监控装置，在申报面积范围内，根据农用北斗终端实时监控装置数据进行补贴。
（二）秸秆离田作业补贴15万元，按15元/亩补贴，申请作业机械必须安装有农用北斗终端实时监控装置，在批复申报面积范围内，根据农用北斗终端实时监控装置数据进行补贴。此项只对长株潭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治理（2018-2020）一万亩进行离田作业补贴。
（三）6个镇级收储运中心收储运补贴240万元，根据秸秆收储量，按中标价补贴。(底价200元/吨）
3个秸秆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企业秸秆利用补贴110万元，根据秸秆利用量，按中标价补贴。（底价200元/吨）
（四）新安装的农用北斗终端实时监控装置补贴45万元，在农机购置补贴基础上再补贴1000元/台，必须在2020年10月15日前安装到位并投入使用，且先申请先补贴的原则，补完为止。
四、申请程序
（一）作业补贴申请
1、在我市范围内进行秸秆综合利用作业，水稻机收留茬高度控制在15-18厘米、秸秆切碎长度控制在5厘米左右，机收秸秆切碎抛撒还田和离田利用作业的合作组织与个人给予作业补贴。申请作业补贴的收割机切碎抛撒还田装置和离田利用作业机械必须安装农用北斗终端监控装置，并接入醴陵市农机精准作业平台，且每个实施环节作业面积不少于200亩（以农用北斗终端监控系统数据为准）。
2、申请人提交本人身份证或组织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于2020年10月10日前至所在乡镇（农技站），并填写《醴陵市秸秆综合利用作业面积申请表》（附表1）。经乡镇(农技站）核实后签字盖章，于10月15日前汇总上报市农业农村局。农业农村局根据全市申请面积汇总，若超过6万亩，按比例分配作业任务给实施主体。
3、2020年10月30日后，切碎还田作业和离田作业实施主体到所属乡镇（农技站）填报《醴陵市秸秆综合利用作业补贴申请表》（附表2），市农业农村局根据乡镇（农技站）汇总上报的机收秸秆切碎抛撒还田、动力牵引捡拾打捆、履带式捡拾打捆一体、收割捆草一体离田利用作业面积（以农用北斗终端实时监控装置数据为准）进行补贴。
4、市农业农村局对符合作业规定的补助资金在醴陵市农业农村局官网进行公示，公示期为七天。公示无异议后，由市农业农村局发放补贴资金。
（二）农用北斗终端实时监控装置补贴申请
1、申请人提交本人身份证或组织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所购机具发票复印件、人机合影图片至所在乡镇（农技站），并填写《秸秆综合利用监控机具补贴申请表》（附表3）。
2、乡镇（农技站）根据收到的申请表对申报的监管机具的使用情况进行逐台核实，未安装使用的取消补贴申请。
3、乡镇（农技站）对核实后的机具进行汇总并签字盖章，于2020年10月15日前，将汇总表及相关证明材料交市农业农村局，过时不再接受申报。
4、市农业农村局对符合规定的监管机具在醴陵市农业农村局官网进行公示，公示期为七天。公示无异议后，由市农业农村局发放补贴资金。
五、相关要求
（一）凡发现有焚烧秸杆行为的，取消该项补贴资金。
（二）机收作业时未进行用秸秆切碎抛撒还田或秸秆离田利用作业的农机合作社不能申报作业补贴项目。
（三）检查过程中发现安装了秸秆切碎抛撒装置的收割机拆下闲置、拆除部分刀片等设备的，将取消该机作业补贴。

附表1、2020年醴陵市秸秆综合利用作业面积申请表
2、2020年醴陵市秸秆综合利用作业补贴申请表
3、2020年醴陵市秸秆综合利用农用北斗终端监控设
备补贴申请表


附件1    
2020年醴陵市秸秆综合利用作业面积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或单位名称）
	
	身份证号码
（组织机构代码证）
	

	
	
	
	

	电话号码
	
	申请作业面积（亩）
	

	地  址
	镇                 村                    组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机具类型
	北斗终端编号
	作业类型、作业范围   机具识别号
	作业面积

	
	
	作业类型
	作 业 范 围
	发动机号
	车架号
	

	
	
	
	
	
	
	

	
	
	
	
	
	
	

	
	
	
	
	
	
	

	申请人承诺：
	以上所填内容真实无误，所提供的身份证和法人资格证明材料真实有效。如有不实填报、填报不完整或提交虚假的资料，我自愿接受取消补贴资格处罚。

	申请人
（组织法人代表）
	签字盖章（手印）：

	
	

	农业农村局批复意见（盖章）：
	根据全市汇总数据、同意秸秆机械切碎还田作业面积:       亩。秸秆离田作业面积：      亩。


附件2 
2020年醴陵市秸秆综合利用作业补贴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或单位名称）
	
	身份证号码
（组织机构代码证）
	

	
	
	
	

	粮补存折账号
	
	联系电话
	

	地  址
	（镇）                 村                    组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机具类型
	北斗终端
编号
	作   业  机  具
	作业类型
	作业面积（亩）

	
	
	车辆编号
	发动机号
	车架号
	
	

	
	
	
	
	
	
	

	
	
	
	
	
	
	

	
	
	
	
	
	
	

	批复作业面积（亩）
	
	实际作业面积（亩）
	
	申请补贴面积（亩）
	

	申请人承诺：
	以上所填内容真实无误，所提供的身份证和法人资格证明材料真实有效。如有不实填报、填报不完整或提交虚假的资料，我自愿接受取消补贴资格处罚；获得补贴资金后，我如未能履行承诺条款，自愿退回所得补贴资金。

	申请人
（组织法人代表）
	签字盖章（手印）

	
	

	乡镇（农技站）审核意见：
	经核实，该合作组织、农户秸秆综合利用作业面积为        亩。
其中：机收秸秆切碎抛撒还田作业面积为：       亩；秸秆离田利用作业面积为：      亩
                                                                
经办人签字乡镇（农技站）（盖章）：

	农业农村局审核意见（盖章）：
	结合北斗终端数据同意补贴面积       亩。


 附件3
2020年醴陵市秸秆综合利用农用北斗终端监控设备补贴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或单位名称）
	
	身份证号码
（组织机构代码证）
	

	
	
	
	

	粮补存折账号
	
	电话号码
	

	地  址
	（镇）                 村                    组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机具类型
	北斗终端编号
	作   业   机   具
	作业类型

	
	
	车型
	车辆编号
	发动机号
	车架号
	

	北斗终端
	
	
	
	
	
	

	北斗终端
	
	
	
	
	
	

	北斗终端
	
	
	
	
	
	

	北斗终端
	
	
	
	
	
	

	北斗终端
	
	
	
	
	
	

	北斗终端
	
	
	
	
	
	

	国家农机
购置补贴额
（元）
	
	申请累加补贴金额
（元）
	

	
	
	
	

	购机时间
	年    月    日
	购买价格（元）
	

	申请人承诺：
	以上所填内容真实无误，所提供的身份证和法人资格证明材料真实有效。如有不实填报、填报不完整或提交虚假的资料，我自愿接受取消补贴资格处罚；获得累加补贴后，我如未能履行承诺条款，自愿退回所得累加补贴资金。

	申请人
（组织法人代表）
	签字盖章（手印）：

	
	

	乡镇（农技站）
审核意见
	经核实，该农户已购买并使用以上机具
	经办人签字乡镇
（农技站）盖章：
	
	农业农村局审核意见
（盖章）：
	



